2010浙江·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
公  告
浙江，位于我国东南沿海，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，下辖11个省辖市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人民发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，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之路，走在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前列。杭州，作为浙江省省会，是全省的经济、科教、文化中心，著名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。杭州经济发达、自然环境优美，是包括海外留学人才在内的各类优秀人才宜业宜居之城。
为进一步实施“人才强省”、“人才强市”战略，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、以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，经研究决定，第二届“浙江·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”将于2010年11月2日至4日在杭州举办，大会将继续坚持“交流、合作、创新、创业”的主题，坚持“面向海外、服务浙江”的办会宗旨，进一步加强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与合作，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浙发展来杭创业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活动承办单位

浙江省人才工作办公室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杭州市人才工作办公室
杭州市人事局

二、活动内容
（一）海外创业人才项目及技术合作洽谈会  
       1、海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洽谈；

2、海外留学人才技术项目合作交流；
3、海外留学人员社团合作交流；

4、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、招聘。

（二）风云浙商对话海外英才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硅谷精英沙龙        

（四）生物医药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论坛

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五）智资合作对接会               

（六）创业环境考察








（七）海外高层次人才浙江行


  
  
根据项目对接情况，由浙江省内相关市、单位自行组织赴各地、各单位进行深入洽谈和实地考察。

三、邀请参会对象

（一）海外留学人才：一是取得硕士学位，在国外大学、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三年以上的留学人员；二是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；三是海外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团队代表；四是有影响力的留学人员社团;五是已在国内创业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。

（二）国内单位：浙江各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留学人员创业园以及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；杭州市有关政府部门、开发区、留学人员创业园、科技园、投融资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。

四、人才项目征集

大会面向海内外征集海外留学人才与项目信息，欢迎海内外留学人才提供来浙（杭）工作意向、来浙（杭）创业项目，以及与浙江杭州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合作的信息，大会将提供人才项目对接平台。

五、参会报名
1、报名方式

个人报名: 符合条件的留学人员可直接登陆杭州海外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,或填写《海外留学人才参会报名表》（下载网址:杭州海外人才网或浙江海外人才网），发邮件至大会组委会会务组报名。
团体报名：海外留学人才以组织（社团）形式统一报名。
2、联系方式
	部  门
	杭州市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
	浙江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

	电  话
	+86-571-88389576
	+86-571-88394815

	电子邮件
	JIALJ@rsj.hz.gov.cn 
	XWS@zjlx.gov.cn 

	联系人
	贾路加
	肖为寿 

	登陆网址
	杭州海外人才网www.hzzjlx.com
	浙江海外人才网www.zjhwrc.com


报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9月30日
六、对接邀请

按照“讲究实效”的办会原则，大会组委会将以适当的形式在网上公布人才与项目信息，并在对接沟通的基础上于10月15日前向海外留学人才组织、海外留学人才发出参会邀请函。
七、参会补助：活动期间大会为被邀请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免费食宿。其中，对带技术、带项目、带资金等形式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，通过对接、筛选，经大会组委会确认，给予一定标准的国际差旅费补贴。

八、优惠措施

1、创业项目资助：杭州对洽谈成功的项目，经专家组评审，分别给予：重点项目100万元资助，优秀项目50万元资助，启动项目6万-20万元资助，对特别突出的项目，“一事一议”，资助额度可上不封顶。待企业在杭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后，拨付资助资金。浙江省其他市对洽谈成功的项目，按各市留学人才相关政策执行。

2、杭州市全球引才“521”计划：即：从2010年开始，用5年时间，面向全球引进20个以上海外优秀创业创新团队，100名以上带着重大项目、带领关键技术、带动新兴学科的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（简称全球引才“521”计划）。同时，5年内全市引进1500名以上海外留学人员，500个左右的留学人员创业项目。入选杭州市全球引才“521”计划的人才，可享受创业支持、财政扶持、科研条件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待遇。
九、大会联系方式

联系部门：大会组委会会务组
联系电话：+86-571-88389371、88389576 手机：15868167608
E-mail：RSJ.LXFW@hz.gov.cn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
1

